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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背景

1.1.1本预案所称支付清算系统包括以下应用系统：

（1）大额实时支付系统

（2）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3）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4）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5）广东金融结算服务系统

（6）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

（7）各地市电子同城清算系统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包括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同城清算系统包括广东金融结算服务系统、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

1.1.2支付清算系统的结构。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的核心处理节点在国家处理中心（以下简称NPC），各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以下简称直接参与者）业务系统连接“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接入端软件运行环境（以下简称MBFE）”，通过“接入点”与全国支付清算系统连接。接入点分别部署在NPC（以下简称NPC接入点）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支付系统城市处理中心（以下统称全国支付清算系统CCPC接入点）。

同城清算系统的核心处理节点在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以下简称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

1.1.3支付清算系统的备份设施。

（1）NPC生产中心及备份中心。生产中心承担系统日常运行工作，当生产中心整体失效时，切换至备份中心运行。

（2）各接入点主用环境和备份环境。主用环境承担接入服务的日常运行工作，当主用环境整体失效时，由备份环境承担直接参与者接入服务。

（3）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及备份中心。运行中心承担系统日常运行工作，当运行中心整体失效时，切换至备份中心运行。

（4）直接参与者主用MBFE和备份MBFE。

直接参与者主用MBFE与接入点主用环境相连。直接参与者可部署同城备份MBFE，与接入点主用环境相连，作为主用MBFE的热备份或与主用MBFE配置为双活模式。同时，直接参与者可在异地（与生产中心不在同一省份）部署备用MBFE，通过当地接入点备份环境接入支付清算系统。当直接参与者主用MBFE失效且同城备份系统不具备接管条件时，可启用异地MBFE接入支付清算系统继续办理业务。

1.2目的和依据

1.2.1 为正确、高效处置广东省内运行的支付清算系统面临的突发事件，提高支付清算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防范支付清算系统风险，保障支付清算系统连续性处理和社会资金的安全，制定本预案。

1.2.2 制定本预案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文印发）、《人民银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银发〔2014〕174号文印发）、《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预案》（银发〔2015〕284号文印发）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

1.3适用范围

1.3.1本预案适用于预防和处置广东省内运行的支付清算系统面临的突发事件。

1.3.2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以下三种情况：

（1）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系统整体、某一节点或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的崩溃。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造成人力资源的操作限制，严重影响支付清算系统的操作运行。

（3）支付清算系统某一节点出现故障，严重影响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的连续处理；直接参与者MBFE出现故障，在可容忍时间内无法恢复。

1.3.3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分为四级：

根据支付清算系统受损害的节点、范围和影响程度不同，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级）事件、重大（II级）事件、较大（III级）事件、一般（IV级）事件。当突发事件满足多个级别定级条件时，按最高级别确定事件等级。

特别重大（I级）事件：NPC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2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二十个（含）以上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80%（含）以上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

重大（Ⅱ级）事件：NPC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十个（含）以上、二十个以下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50%（含）以上、80%以下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较大（III级）事件：NPC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两个（含）以上、十个以下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20%（含）以上、50%以下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 50%（含）以上、80%以下同城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一般（IV级）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20%（含）以上、50%以下同城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表1-1  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节点突发事件分类

	
	IV级
	III级
	II级
	I级

	NPC
	
	NPC某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
	NPC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NPC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2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接入点（含NPC接入点和CCPC接入点）
	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
	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2个（含）以上、10个以下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
	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10个（含）以上、20个以下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
	一个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20个（含）以上接入点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突发事件

	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
	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某一个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直接参与者
	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20%（含）以上、50%以下同城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 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20%（含）以上、50%以下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以内的突发事件; 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50%（含）以上、80%以下同城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4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50%（含）以上、80%以下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30分钟（含）以上、2个小时以内的突发事件
	通过NPC接入点接入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达4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80%（含）以上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在2个小时（含）以上的突发事件


1.4处置原则

（1）统一指挥，分级响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由人民银行统一指挥，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服从指挥，根据突发事件级别及时响应，保证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实施。建立健全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单位在应急响应和协调中的职责，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响应及时，联系通畅，操作准确，处理高效。

（2）业务连续，大额优先。进行突发事件处置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优先恢复对外服务，保障支付业务的连续处理，在多个应用系统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坚持大额支付系统业务优先恢复的原则。

（3）预防为主，持续改进。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应建立和完善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对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风险进行有效地识别、分析和控制，并对风险指标动态持续监测，减少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4）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应急处置要切实加强应急处置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身危害。
2  组织机构

2.1机构设置

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应成立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直接参与者应相应成立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2.1.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为广东省内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的指挥决策机构，组长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分管行领导担任，副组长由支付结算处、办公室、科技处、货币信贷管理处、国库处、业务一处、业务四处、外汇交易广州分中心和清算中心等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由支付结算处、办公室、科技处、货币信贷管理处、国库处、业务一处、业务四处、外汇交易广州分中心和清算中心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支付结算处。

2.1.2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行领导担任，副组长由支付结算部门、办公室、科技部门、国库部门、营业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由支付结算部门、办公室、科技部门、国库部门、营业部门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支付结算部门。

2.1.3直接参与者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直接参与者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的行领导（或担任相当职务的负责人）担任，成员由相关业务和技术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应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所在地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备案。

2.2机构职责

2.2.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职责：

（1）按照人民银行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组织指挥本辖区支付清算系统的应急处置；

（2）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一般事件的处置研究决策；

（3）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突发事件的处置研究决策； 

（4）指导辖区内直接参与者对突发事件的处置；

（5）及时向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报告突发事件及处置情况；

（6）必要时请求当地政府、公安部门或武警部队援助；

（7）负责统一组织开展本辖区支付清算系统应急管理工作。

2.2.2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1）贯彻执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

（2）协调各相关部门做好本辖区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工作；

（3）收集有关情况并及时上报。

2.2.3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职责：

（1）按照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协助组织指挥本辖区内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的应急处置；

（2）本地市同城清算系统突发事件的处置研究决策；

（3）及时向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报告突发事件处置情况。

2.2.4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1）贯彻执行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

（2）协调各相关部门做好本辖区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工作；

（3）收集有关情况并及时上报。

2.2.5各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职责：

（1）执行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发布的有关命令；

（2）决策和指挥本单位业务系统的应急处置；

（3）通过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接入的直接参与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本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4）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直接参与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本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图1-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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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是指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成立的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2）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的管理为两级结构，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直报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同时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3）同城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处置的管理为三级结构，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报人民银行领导小组。
表1-2 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节点突发事件的决策机构

	
	IV级
	III级
	II级
	I级

	NPC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接入点
	NCP接入点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

	
	CCPC接入点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

	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
	

	直接参与者
	通过NPC接入点接入
	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并报人民银行领导小组

	
	通过CCPC接入点接入及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
	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并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和所在地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


3   预防和预警

3.1预防机制

预防机制是指支付清算系统日常运行中,为防止因突发事件导致系统出现故障和崩溃，或者为在出现故障和崩溃时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行动。各级运行单位应根据自身职责对支付清算系统应用软件、系统、网络、机房等设施实行全方位监控，对于异常事件应及时报告，协同处置。

3.1.1建立和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备份系统

（1）积极配合NPC备份中心建设，参加人民银行总行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备份环境切换演练，保障备份环境在应急情况下能快速投入使用。

（2）完善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和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的备份系统建设，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生产环境与备份环境的切换演练，保障备用系统或设备在应急情况下能快速投入使用。

（3）各票据交换系统应有场地环境、硬件设备、应用软件、系统数据、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准备。

（4）各直接参与者应建立和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应急备份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3.1.2建立健全支付清算系统各节点应急预案。

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要根据《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应急预案》和本预案制定全面、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各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需将本单位支付清算系统应急预案及修订情况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所在地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备案。应急预案应满足如下要求：

（1）应急处置应保证业务处理的连续性，优先恢复支付清算系统对外服务。应急处置流程应清晰简洁，具备可操作性，能够在不依赖业务或技术骨干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2）建立完善的报告制度和组织指挥体系，加强对突发事件处置组织领导。

（3）建立预防和预警机制，加强对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及时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4）制定业务和技术应急处置方案，明确突发事件处置的业务、技术支持与救援机制，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3.1.3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1）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应每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应急演练内容应涵盖系统、网络、机房基础设施、主要应用系统等，其中实战演练占演练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80%。

（2）应急演练以应急预案为基础，严格按照年度应急演练工作计划进行。

（3）严格控制应急演练引起的系统变更风险，避免因演练导致正常服务受到影响。

（4）应急演练应选择在非主要业务时段进行。对于影响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的应急演练，应安排在支付清算系统维护窗口期间进行。开展应急演练的，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

（5）应急演练完成后，应保证实施应急预案所需的各项资源恢复正常。

（6）应急演练完成后，应编写总结报告，包括演练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分析和应对措施。

（7）定期对业务系统应急响应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3.1.4 建立和完善运行维护机制

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应建立和完善运行维护机制，并达到以下要求：

（1）明确运行维护的主体；

（2）制定严格的运行管理制度；

（3）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维护管理体制；

（4）定期进行运行维护安全检查；

（5）加强日常维护。

3.2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是指发生突发事件，可能对支付清算系统造成影响或已经造成影响，暂不需要启动危机处置预案时，对预警信息的响应、传导和处置。

3.2.1预警处置应做到早准备、早发现、早报告。

3.2.2预警信息来源。

根据来源不同，预警信息分为系统运行异常信息和突发事件信息。

（1）系统运行异常信息是指支付清算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应用软件、通讯网络等出现异常情况，可能或者已经对业务处理造成影响的信息。

（2）突发事件信息是指由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可能危及支付清算系统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应用软件、通讯网络、场地环境、人力资源等影响业务处理的信息。

3.2.3收集主体。

系统运行异常信息由业务人员和系统运行人员负责收集。

突发事件信息是指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事发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收集。

3.2.4预警的报告。

系统运行异常的预警信息，由事发单位运行部门及时向本单位业务主管部门、运行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报告。

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或事发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本单位业务主管部门、运行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

3.2.5预警分析与行动。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运行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要分析系统运行的异常和突发事件对支付清算系统的影响程度，并分别采取措施。

（1）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的，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应通知有关单位加强预防，并做好有关应急的准备。

（2）对已经产生一定危害的，应及时采取积极地补救措施，并按应急处置程序报告，通知有关单位作好进一步处置的准备。

4  报告和指挥

4.1情况报告

4.1.1突发事件发生后，支付清算系统的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运行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分析突发事件对支付清算系统的影响程度，严重影响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的，应按处置程序和要求报告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4.1.2 报告要迅速、准确、完整。

（1）迅速是指运行维护、业务监控人员发现系统突发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报告。

（2）准确是指报告内容要客观真实，不得主观臆断。

（3）完整是指报告内容符合本预案的要求，便于领导小组研究决策。

4.1.3报告内容

（1）突发事件种类。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2）影响系统运行情况。包括：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系统造成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等。

（3）影响业务处理情况。包括：系统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系统运行的状态，以及是否造成业务资料丢失等情况。

（4）影响人力资源情况。包括：突发事件对人员造成的伤害情况，以及受灾情况、采取的救助和防护措施、岗位接替等情况。 

（5）现场处置情况。包括：现场组织指挥、所采取的先期处置措施、系统修复等情况。

（6）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的请求。报告单位应根据突发事件情况，提出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的请求。

4.1.4报告方式。

发生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第一时间按照报告流程向上一级领导小组电话报告。在突发事件发生后60分钟内，发送突发事件报告表（附录3）进行书面报告。

4.1.5报告程序

（1）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发生突发事件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清算中心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报告人民银行领导小组。

（2）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发生突发事件时，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3）通过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接入的直接参与者或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接入的直接参与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本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和所在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

4.2领导小组决策

4.2.1决策原则

（1）划分事权，分级决策。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负责决策NPC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决策CCPC接入点III级以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决策NPC接入点以及通过其接入的直接参与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负责决策全国支付清算系统广州CCPC接入点IV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决策辖区内直接参与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负责决策本地市同城清算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负责协助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做好辖内直接参与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2）快速反应，果断决策。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策，优先考虑组织技术力量对系统进行抢修，恢复系统运行时间最长不应超过2个小时。

（3）措施得当，损失最小。

对突发事件导致支付清算系统不可修复或经评估后在2个小时内难以修复的，领导小组应果断决策，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减少损失。

4.2.2决策程序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接到报告以后，立即召集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分析突发事件原因、影响，决策处置措施，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对影响特别严重的，应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必要时应报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决策。

4.3指挥流程

4.3.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决策后的指挥流程

（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决策后，协调应急处置相关事宜，做好信息收集和上报工作。

（2）支付结算处接到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决策后，启动业务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系统中断期间的业务应急工作。

（3）科技处、清算中心接到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决策后，迅速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进行技术救治，必要时，向上一级技术主管部门请求援助。

（4）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接到命令后，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反映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做好应急处置情况的报告工作。

（5）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或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上报的危机处置信息后，经汇总、整理后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汇报。

（6）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根据上报信息，分析并解决问题。确认应急结束时，发布结束命令。

图1-2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应急处置指挥流程


下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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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决策后的指挥流程

（1）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决策后，协调应急处置相关事宜，做好信息收集和上报工作。

（2）地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部门接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决策后，启动业务应急处置方案，做好系统中断时的业务应急工作。

（3）地市中心支行科技部门接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决策后，迅速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进行技术修复，必要时，向上级技术主管部门请求援助。

（4）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接到命令后，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向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反映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做好应急处置情况的报告工作。

（5）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上报的危机处置信息后，经汇总、整理后向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汇报。

（6）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根据上报信息，分析并解决问题。确认应急结束时，发布结束命令。

5   应急响应

支付清算系统发生突发事件时，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应按照突发事件等级及分类响应流程进行应急响应，加强机构间协调配合，快速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5.1支付清算系统IV级事件响应流程

（1）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按确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同时按照第4章流程报告与指挥。

（2）立即通知已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支付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

（3）对于应急预案没有覆盖的突发事件，事发单位领导小组组织进行应急决策，必要时进行事件升级。

（4）对于事发节点自身故障诱发相邻节点发生突发事件的，该节点所属单位领导小组报请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暂时退出支付清算系统，直至诱发故障源消除。

5.2支付清算系统Ⅲ级事件响应流程

（1）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协调内部相关部门按确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同时按照第4章流程报告与指挥。

（2）立即通知已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接入点或直接参与者。

（3）对于应急预案没有覆盖的突发事件，事发单位领导小组组织进行应急决策，必要时进行事件升级。

（4）对于事发节点自身故障诱发相邻节点发生突发事件的，该节点所属单位领导小组报请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暂时退出支付清算系统，直至诱发故障源消除。

（5）事发单位应在1小时内向上一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事中报告，每半小时上报一次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直至事件处置结束，或按照上一级领导小组要求的频度持续报告。

5.3支付清算系统Ⅱ级及Ⅰ级事件响应流程

（1）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协调内部相关部门按确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同时按照第4章流程报告与指挥。

（2）立即通知已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接入点或直接参与者。

（3）对于应急预案没有覆盖的突发事件，事发单位领导小组组织进行应急决策，必要时进行事件升级。

（4）对于事发节点自身故障诱发相邻节点发生突发事件的，该节点所属单位领导小组报请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暂时退出支付清算系统，直至诱发故障源消除。

（5）事发单位在1小时内向上一级领导小组提交事中报告，每小时上报一次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直至事件处置结束，或按照上一级领导小组要求的频度持续报告。

5.4直接参与者突发事件响应流程

（1）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本单位技术力量进行救治，同时按照第4章流程报告与指挥。

（2）突发事件可能影响其他参与者业务处理的，可请求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协助通知相关直接参与者，或直接与相关直接参与者联系。

（3）事发单位突发事件导致自身业务发生中断，应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报告相关情况并申请暂停业务办理，待故障排除后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申请恢复业务办理。

（4）事发单位突发事件严重影响其他直接参与者业务运行的，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应根据故障情况通知业务主管部门暂时停止该直接参与者办理业务。待故障排除后恢复该直接参与者办理业务。

（5）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要向客户做好解释说明和安抚工作，及时引导客户通过其他渠道办理业务。 

（6）事发单位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应妥善保存相关日志、操作记录等内容，以便事后分析问题原因。

    （7）一般（IV级）事件和较大（III级）事件1小时内口头报告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并于事件处置结束后48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提交处置报告；重大（Ⅱ级）事件和特别重大（I级）事件每1小时上报一次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直至事件处置结束，并于事件处置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提交处置报告。

5.5应急结束

支付清算系统恢复正常服务后，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立即根据事件级别向上一级领导小组建议应急结束。决策机构宣告应急结束后，事发单位领导小组应通知受影响业务部门和直接参与者，如需要可请求上一级领导小组进行通知。

6   应急处置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和直接参与者接到启动有关应急处置预案的命令后，应立即实施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应急处置应集中于建立临时业务处理能力、修复原系统损害、在原系统或新设施中恢复运行业务能力等应急措施。

6.1 NPC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NPC生产系统设备采用并行结构或双机热备方式。系统故障时，对于并行结构的节点，系统将自动隔离故障节点，故障处置时应快速修复故障节点，以恢复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双机热备方式的节点，单节点故障后，系统应自动切换至备份设备运行。

步骤二：自动切换失败或自动隔离失败的，系统运行部门实施技术救治，救治成功后，恢复系统业务处理。备份设备切换、故障设备隔离及技术救治期间，切换及救治范围仅限于故障系统，其他系统继续业务处理。

步骤三：经系统运行部门评估，如果故障系统在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实施全国支付清算系统NPC向备份中心切换，切换成功后恢复系统业务运行。全国支付清算系统CCPC接入点通过NPC备份中心进行业务处理，NPC接入点随同支付系统NPC切换至备份中心运行。

步骤四：实施应急业务处理期间，系统运行部门应采取技术手段，抓紧对NPC生产中心的故障系统进行救治。技术救治成功后，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选择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维护窗口期间将NPC回切至生产中心运行。

6.2全国支付清算系统接入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6.2.1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CCPC接入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全国支付清算系统CCPC接入点设备采用并行结构或双机热备方式。系统故障时，对于并行结构的节点，系统将自动隔离故障节点，故障处置时应快速修复故障节点，以恢复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双机热备方式的节点，单节点故障后，系统应自动从生产设备切换至备份设备，继续进行业务处理。

步骤二：自动切换失败或自动隔离失败的，系统运行部门实施技术救治，在2个小时内救治成功后，恢复全国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处理。备份设备切换、故障设备隔离及技术救治期间，切换及救治范围仅限于发生故障的支付清算系统，其他系统继续业务处理。

步骤三：经系统运行部门评估，如果故障系统在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实施接入点主用环境向备份环境切换，切换成功后恢复该节点的业务处理。如果接入点主用环境仅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发生故障，可通知下辖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直接参与者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的支票截留功能完成业务办理。

步骤四：实施应急业务处理期间，系统运行部门应采取技术手段，抓紧对生产系统进行技术救治。技术救治成功后，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选择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维护窗口期间将接入点由备份环境回切至主用环境。

全国支付清算系统CCPC接入点突发事件发生后至业务恢复期间，通过该接入点接入支付清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如已部署异地备用MBFE，可切换至异地备用MBFE办理业务；未部署异地备用MBFE的直接参与者，对于大额紧急支付业务可通过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办理。

6.2.2 NPC接入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当接入点主用环境单节点故障时，另一冗余节点继续提供服务。故障处置时应快速修复故障节点，以恢复业务处理能力。

步骤二：当接入点主用环境整体故障时，系统运行部门实施技术救治。在2个小时内救治成功的，恢复业务处理。

步骤三：经系统运行部门评估，如果故障系统在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实施NPC接入点系统向备份环境切换。  

步骤四：运行部门应采取技术手段，抓紧对接入点主用环境进行技术救治。技术救治成功后，经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批准，选择全国支付清算系统维护窗口期间将接入点由备份环境回切至接入点主用环境。

NPC接入点突发事件发生后至业务恢复期间，通过该接入点接入支付清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对于大额紧急支付业务可通过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办理。

6.3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6.3.1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设备采用双机热备方式。系统单节点故障后，系统应自动从生产设备切换至备份设备，继续进行业务处理。

步骤二：自动切换失败的，系统运行部门实施技术救治，在2个小时内救治成功后，恢复系统业务处理。

步骤三：经系统运行部门评估，如果故障系统在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实施运行环境向备份环境切换，切换成功后优先完成当天业务的资金轧差及参与者对账处理。

步骤四：实施应急业务处理期间，系统运行部门应采取技术手段，抓紧对生产系统进行技术救治。技术救治成功后，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选择适当时间将接入点由备份环境回切至主用环境。

6.3.2广东金融结算服务系统（以下简称EFT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因系统软件错误、设备损坏、通讯故障等情况导致EFT系统业务中断时，要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同时立即通知各系统参与者，暂停向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发起业务，并安排专人值守系统，等候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通知并作相应处理。各银行机构的同城贷记人民币业务、在线支付业务、批量贷记业务和国库资金批量汇划业务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或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处理；同城贷记外币业务通过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处理；粤港外币业务通过粤港票据交换系统处理；公用事业收费等定期借记业务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或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处理；各机构发起的实时代收业务和批量代收业务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或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处理。

（1）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当日能够排除故障的，应及时通知有关各方恢复业务处理，同时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日终处理时将自动与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核对账务，核对不符时，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以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数据为准。

（2）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当日不能排除故障的，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同时通知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启动应急处理程序。

EFT系统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在前置机生成事发日已向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发出和接收的往来账业务的磁介质文件，同时打印往来账业务明细及汇总清单，分管行领导、业务主管签字及加盖公章后和磁介质文件一起送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核对。

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收到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送来的事发日往来账业务的明细及汇总清单和磁介质文件后，进行账务核对，保证往来账相符。核对相符后，编制银行机构已清算和未清算明细清单，由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总经理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和磁介质文件一起送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进行账务处理，同时填制各银行机构的EFT系统轧差凭证，由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总经理签字并加盖公章后，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门进行账务处理。

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应及时将各银行机构EFT系统轧差凭证送达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门，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门在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ACS）进行账务处理。

（3）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恢复正常运行后，应立即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及通知EFT系统各直接参与者和机构，恢复业务的正常处理。
6.3.3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广州区域票据清分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当票据清分系统主机环境单节点故障时，另一冗余节点继续提供服务。故障处置时应快速修复故障节点，以恢复业务处理能力。

步骤二：当票据清分系统主机整体故障时，系统运行部门实施技术救治。在2个小时内救治成功的，恢复业务处理。在业务恢复前，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当天各场次票据交换清算时间顺延或延长指定时间（指定时间包括结算操作、退票等），并及时通知各银行机构。

步骤三：经系统运行部门评估，如果故障系统在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实施主机环境向备份环境切换，启动广佛互为备份应急处置程序异地处理票据，把整个票据清分系统异地迁移至佛山分中心处理。在业务恢复前，各场次票据交换清算时间顺延或延长指定时间（指定时间包括结算操作、退票等），并及时通知各银行机构。

步骤四：运行部门应采取技术手段，抓紧对票据清分系统主机系统进行技术救治。技术救治成功后，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选择适当的维护窗口将票据清分系统由备份环境回切至主机环境。

票据清分系统突发事件发生后至业务恢复期间，各银行机构可采用其他交换模式处理票据：贷方票据通过支付系统等电子渠道进行处理；同一系统行的借方票据由行内系统进行处理；金额50万元以下的跨行支票通过全国支票影像系统进行处理；非支票类的跨行借方票据及50万元以上的支票由各银行机构选择其他支付渠道进行处理。

（2）广州区域票据交换网上退票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步骤一：银行机构出现网络故障不能连接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网上退票系统，经过技术救治仍然无法及时提出网上退票业务，可委托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代理提出网上退票。

步骤二：银行机构的行内票据处理系统受突发事件影响不能处理提回票据和提出网上退票业务。在工作日的10：30前，由故障清算行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报告，申请暂停提出午场实物退票和网上退票业务。经批准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发出相关通知，各银行机构根据通知内容，配合做好资金清算延时或停场工作，及时调整涉及网上退票业务的票据资金清算和抵用时间。

步骤三：当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网上退票系统受突发事件影响（含深圳结算中心业务系统受突发事件）无法正常运行。在工作日14：30前，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批准，发出网上退票系统资金清算延时或停场的通知，退票通过晚场交换提出以及清算。各银行机构根据通知内容，配合做好资金清算延时或停场工作，及时调整涉及网上退票业务的票据资金清算和抵用时间。
6.4突发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应急处置

当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全国支付清算系统NPC、CCPC接入点、MBFE或同城清算系统运行中心崩溃时，按照6.1至6.3相关章节应急预案进行相应处置。

6.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

支付清算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源的配置，规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支付清算系统各岗位的操作限制。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要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特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应达到以下要求：

（1）系统关键岗位人员必须有备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在最大限度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确保系统的不间断运行和业务正常处理。

（2）加强对备份人员的业务培训，要求备份人员熟悉业务并能熟练操作。

（3）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加强对业务人员的管理和保护，根据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确保业务人员的安全。

6.6直接参与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当直接参与者业务系统发生突发事件并影响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处理时，可启用本单位应急预案并按要求进行处置。

当直接参与者MBFE发生突发事件时，应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处置：

步骤一：当主用MBFE部分节点故障后，应使用系统冗余节点继续进行业务处理；

步骤二：当主用MBFE与接入点主用环境网络链路中断，则需启用迂回链路进行业务处理；

步骤三：当主用MBFE整体失效后，应立即组织技术救治，尽快恢复主用MBFE业务运行；

步骤四：如果在1小时内无法救治成功，且备用MBFE具备接管条件，则将系统切换至同城或异地的备用MBFE运行；

步骤五：如果备用MBFE不具备接管条件，直接参与者应主动向所在地人民银行业务主管部门申请暂停业务办理。同时，技术部门应抓紧对故障MBFE进行系统救治；

步骤六：直接参与者MBFE故障恢复后，应向上一级领导小组请示恢复业务处理。待领导小组同意后，将系统回切至主用MBFE运行。

应急处置期间，事发单位跨行往账业务可采取“先直后横”、“先横后直”或业务代理的方式处理。
直接参与者恢复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后，应对突发事件发生前办理的业务进行确认。对于已发起的且未收到处理结果的业务报文，直接参与者可逐笔查询业务状态，根据查询结果进行后续处理；对于未收到的来账报文，直接参与者可通过支付清算系统申请补发或通过日终对账方式解决。    

7   后期处置

7.1评估、恢复与总结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各地市中心支行及各直接参与者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评估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及时得到维护、应急处置和恢复。

7.1.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评估。

突发事件发生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应对突发事件进行评估：

（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立即组织相关系统的业务和技术人员，对事件性质进行评估分析。

（2）对突发事件的影响程度及系统恢复时间做出合理评估。

7.1.2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恢复。

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发生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应积极组织实施系统恢复工作。

（1）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应组织实施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完成数据恢复和核对，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业务处理的连续性。

（2）应急处置结束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统一发布应急预案的结束命令,恢复业务正常处理。

（3）分析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对日常工作要求及应急预案处理步骤进行相应补充完善。

7.1.3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总结。

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事发单位应认真总结事件发生和处置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提交详细的事件总结报告。

（1）发生较大（III级及以下）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在事件处置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事件总结报告。

（2）发生重大（II级）或特别重大（I级）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在事件处置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提交事件总结报告。

7.1.4直接参与者的评估、恢复与总结。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相关业务和技术人员，对突发事件的影响程度及系统恢复时间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建议；确定适当的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突发事件处理结束后，事发单位应认真总结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并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和所在地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提交事件总结报告。

（1）发生III级及以上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在事件处置完毕后2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事件总结报告。

（2）发生IV级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在事件处置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事件总结报告。

7.2事件宣告与信息发布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可以根据事权决策的事项，对外进行突发事件宣告和发布有关信息，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负责指导辖区内参与者按照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做好客户沟通及解释工作。直接参与者业务系统的突发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由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负责事件宣告和发布有关信息。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确定需要对外宣告突发事件和发布有关信息时，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官方网站等方式发布。各地市中心支行和直接参与者对外宣告突发事件和发布有关信息，具体程序和方式由所在单位领导小组确定。

7.3持续改进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根据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情况，按照加强系统管理，防范系统风险的要求，结合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预案。各地市中心支行和各直接参与者要根据本单位业务系统的情况和形势的发展，不断对危机处置预案进行完善。

8   应急保障

8.1人员保障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办公室成员，应由业务和技术专家组成，并明确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发送至辖区内各直接参与者。其中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办公室成员名单应报送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备案；地市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办公室成员名单应报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备案。

辖内各直接参与者领导小组，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统一管理，其小组成员应由业务和技术专家组成，并明确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如有人员调整，应及时更新。做好应急处置人员保障，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各地市中心支行和各直接参与者应成立应急保障小组，对各级领导小组负责，提供应急处置所需人力和物力等资源保障和其他应急支援工作。

8.2物资保障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各地市中心支行和各直接参与者应保障各自系统应急处置的物资需求，设立专门款项，用于突发事件发生时系统软件、硬件的采购、维修和日常维护。拨出部分费用用于系统预警、预测、预防和应急处置相关技术的研究，进行技术储备。

8.3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功能

支付清算系统各级运行单位应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功能，在系统出现故障时，最大程度降低系统风险。同时，系统的完善也有助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顺利实施应急预案, 尽可能减少事件影响。

8.3.1加强系统维护。
加强系统维护，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发生频率。要提高工作人员对系统维护重要性的认识，明确系统维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要加强领导，提高工作人员执行力，落实系统维护责任制；要完善系统检查、监督和报告制度。

8.3.2完善备份系统。
建立完善的备份系统，探索并采用科学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在发生突发事件时，顺利地将支付系统切换到备份系统。

本预案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9  附录

9.1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9.2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2015年10月调整）

9.3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报告表

附录1

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机构
	职务
	姓名
	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领导小组
	组长
	范一飞
	人民银行
	66194019
	
	

	
	副组长
	谢  众
	支付结算司
	66195208
	66016608
	18918358668

	
	副组长
	王永红
	科技司
	66194601
	66016449
	13321183521

	
	副组长
	杨文杰
	清算总中心
	68401851
	68401880
	18610100918

	
	成员
	王春红
	办公厅
	66195261
	66015370
	18600066089

	
	成员
	张  晔
	支付结算司
	66195134
	66016701
	13621175957

	
	成员
	陈立吾
	科技司
	66195490
	66016449
	13901227853

	
	成员
	陈晓平
	清算总中心
	68401849
	68401848
	18610100921

	办
公
室
	主任
	谢  众
	支付结算司
	66195208
	66016608
	18918358668

	
	副主任
	张  晔
	支付结算司
	66195134
	66016701
	13621175957

	
	副主任
	陈立吾
	科技司
	66195490
	66016449
	13901227853

	
	副主任
	陈晓平
	清算总中心
	68401849
	68401848
	18610100921

	
	成员
	罗延枫
	办公厅
	66194522
	66015370
	18600066019

	
	成员
	程世刚
	支付结算司
	66195375
	66016694
	13910067550

	
	成员
	胡  波
	支付结算司
	66195540
	66016423
	13911590161

	
	成员
	何  军
	科技司
	66194689
	66016264
	13811966670

	
	成员
	奚  波
	清算总中心
	59372682
	59372683
	18610100923


附录2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2015年10月调整）
	机构
	职务
	姓名
	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领导小组
	组  长
	曲延玲
	广州分行
	020-81322102
	
	

	
	副组长
	黄润
	支付结算处
	020-81322271
	020-81862670
	13922222316

	
	副组长
	苏赟
	分行办公室
	020-81323003
	020-81862802
	13925128846

	
	副组长
	陈卫东
	科技处
	020-81322129
	020-81869482
	13922786209

	
	副组长
	谢端纯
	货币信贷管理处
	81322693
	020¬81862092
	13926166433

	
	副组长
	徐宏练
	国库处/营业管理部业务一处
	020-81322054
	020-81869404
	13922706607

	
	副组长
	陈军
	营业管理部
业务四处
	020-81322112
	020-81922840
	13380028197

	
	副组长
	曾启通
	外汇交易
广州分中心
	020-85614321
	020-85613765
	13922298398

	
	副组长
	麻文奇
	清算中心
	020-85577003
	020-85528978
	13802989288

	办公室
	主  任
	黄润
	支付结算处
	020-81322271
	020-81862670
	13922222316

	
	副主任
	刘春晓
	支付结算处
	020-81322291
	020-81862670
	13600462331

	
	副主任
	刘波
	分行办公室
	020-81322357
	020-81862802
	13672444406

	
	副主任
	丁彩虹
	科技处
	020-81322438
	020-81869482
	13533830234

	
	副主任
	李敏
	货币信贷管理处
	81322223
	020¬81862092
	18620909981

	
	副主任
	丁桂红
	国库处
	020-81322273
	020-81869404
	13005118070

	
	副主任
	汪跃
	营业管理部
业务四处
	020-81322616
	020-81922840
	18988992285

	
	副主任
	刘思苑
	外汇交易
广州分中心
	020-85614162
	020-85613765
	13660242465

	
	副主任
	丁巍
	清算中心
	020-85577030
	020-85559001
	13602218900

	
	成  员
	张启宏
	支付结算处
	020-81322146
	020-81862670
	13660222334

	
	成  员
	何银秋
	支付结算处
	020-81322169
	020-81862670
	13632307451

	
	成  员
	程增生
	办公室
	020-81322031
	020-81862802
	13751885380

	
	成  员
	李承康
	科技处
	020-81322125
	020-81869482
	13660380803

	
	成  员
	刘瑞成
	科技处
	020-81322287
	020-81869482
	13760612597

	
	成  员
	陈宇
	货币信贷管理处
	020-81322191
	020¬81862092
	13430348679

	
	成  员
	胡毅
	国库处
	020-81322337
	020-81869404
	13503010012

	
	成  员
	张韬
	营业管理部
业务一处
	020-81322902
	020-81886247
	15913147114

	
	成  员
	刘雪青
	营业管理部
业务四处
	020-81322499
	020-81922840
	15975402628

	
	成  员
	余友生
	外汇交易
广州分中心
	020-85634846
	020-85613765
	13922467825

	
	成  员
	冯镜辉
	清算中心
	020-85577083
	020-85547152
	13602775677

	
	成  员
	张海民
	清算中心
	020-85577200
	020-85547152
	13602754654

	
	成  员
	梁子彪
	清算中心
	020-85577910
	020-85547152
	13802508526

	
	成  员
	张剑峰
	清算中心
	020-85577220
	020-85539569
	13503021112


说明：表内分行处室的排序参照总行司局的排序,同时结合分行机关通讯录排序。

附录3

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突发事件报告表

单位名称（签章）:                    年    月    日
	突发事件时间
	

	突发事件问题描述
	1.突发事件种类：
2.影响系统运行情况：

3.影响业务处理情况：

4. 影响人力资源情况：

5. 现场处置情况:



	故障原因分析
和预计恢复时间
	

	启动应急处置
方案的请求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市中心支行


领导小组





各直接参与者


领导小组





地市中心支行


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领导小组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市中心支行


领导小组





地市中心支行


领导小组办公室





技术


部门





业务主管部门





辖区内直接


参与者





技术


部门





业务主管部门





辖区内直接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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